
核武對海軍艦艇威脅之研究

劉衛蒼　少校

提　　要：

一、核子武器爆炸後產生爆震波、熱輻射、核射線及電磁脈衝等四種效應，由爆震

波所產生之底湧可撕裂艦殼鋼板，並造成龍骨斷裂或彎曲，使艦船艙間進水，

導致重大災害。

二、依美軍海域核子試爆記錄，水下核爆時不會觀察到核爆蕈狀雲，落塵分散於

海水中；海面上空炸及水面核爆所產生含放射性污染之水蒸氣、泥漿及鹽類等物

質，將隨風飄散形成下風危害區。

三、艦船上集體防護設計是最佳核生化防護方法。艦體內依防護需求規劃成不同

等級防護區，以具過濾、吸附功能之獨立通風系統，保持船艙內正壓防護，可避

免外界污染危害。

四、面對未來中共核子武器威脅，海軍應強化核生化中心作業能力、嫻熟防護具

使用及加裝艦艇集體防護系統，以減低核武攻擊時人員傷亡及裝備損壞，確保

戰力完整。

關鍵詞：爆震波、熱輻射、核射線、底湧、落塵預測、艦艇集體防護系統

壹、前言

核子武器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極武器，核子武器爆炸後可產生爆震波、熱

輻射、核射線及電磁脈衝四種破壞威力，在有效半徑內，對人員、武器、裝備造成

嚴重破壞。核子武器具有精神威脅大、有效範圍廣、毀滅性能強、防護較困難之特

性，爆炸時在空氣中產生爆震波及水下震波產生底湧〔註一〕，能使數浬內艦艇

及艦艇甲板操作人員遭受損傷。產生之落塵內含放射性污染之水蒸氣、泥漿及鹽

類等物質，其中包含已分裂及未分裂之放射性物質，尤以水下炸所捲起原子雲

底端之基浪以波浪方式迅速向四周湧出，內含有大量泥漿及水氣所造成之污染

最為嚴重，飄散至艦艇各處造成人員傷害。而電磁脈衝將損壞通信電子裝備、精

密武器射控系統及輪控系統等設備之功能，使船艦失去作戰能力。本研究針對核

子武器前三項破壞威力對海軍艦艇之影響提出建議，以供相關單位參考。

貳、海域核子試爆記錄

1946年美國為保持核武器的優勢，探明各型軍艦在核子時代的生存能力，於太

平洋中部的比基尼環礁，進行了一次行動代號為「十字路口」的核爆試驗。比基尼

環礁，地處北緯11�?5’、東經165�?5’，位於馬紹爾群島北緣，環礁本身由 23

個小島組成，距夏威夷西南約4000公里處，相對位置圖及島嶼外觀如圖一所示。

美國海洋核子試驗計畫分為三部分，主要測試空炸、水面炸和水下炸三種海洋核

爆所產生之毀傷效應。試驗中共徵集了95艘廢舊艦船，安置在比基尼環礁的不

同水域，廢船上面並安裝了各種測試儀器及實驗動物進行實驗。此次試驗最後只

完成空炸、水面炸，水下炸因故延至 1958年另於瓦夫（Wahoo）試爆〔註二〕。

一、空炸試驗

1946年 7月 1日首先試爆產量 23KT代號「能力(Able)」的空爆核彈，由 B—29在



空中投擲，在地面上空 158米處引爆，由於它產生的火球並未觸及地面，而且

多數放射性落塵也隨爆炸引起的上升氣流散去，所以對地面的污染很小，試驗

很快順利結束，試爆照片如圖二所示〔註三、註四〕。

二、水面炸試驗

在淺水核爆試驗中，使用產量為 23KT之原子彈，代號為「貝克（Baker）」，它

被安放於水下 27.5米的一個沉箱內，沉箱由鋼纜懸在一艘編號為 LSM—60的兩

棲登陸艇上，通過無線電引爆。試驗物件中有 40艘艦船停泊於離零點1.6公里

的範圍內，實驗用動物如白鼠及豬分別被安置在靠近零點的 4艘船上。

1946年 7月 25日早晨8時 35分引爆後，附近的海水立即被照得通明，火球內

部的超高壓汽化物擴散到水面後，一道耀眼的閃光掠過天空，火球迅速消失。平

靜的海面上隨即隆起一個巨大的白色水帽，表面光滑平坦，至少有 1.6公里寬，

在不到一秒鐘內就躥升到 1600米高的空中。下面支撐它的是一根粗大的空心水

柱，濃煙隨後從水帽中噴出與蕈狀雲完全不同，中空的水柱幾乎有 800米寬，

柱壁厚約90米，如圖三。水柱升起後它在海裏留下的空腔吸進了周圍海底大量

的砂石，與放射性物質一起通過水柱被拋到濃雲之上，猛烈噴發出來。

從空中攝影可以看到，水下的衝擊波像迅速擴散的同心圓如圖四，立即傳遍整

個礁盤。衝擊波還在海底鑿出了一個200平方米、9米深的大洞，推走了150萬立

方米的泥沙。

爆炸後約10秒鐘水帽開始下落，四周快中間慢，拋到空中的 200萬噸海水直接

砸向礁盤，激起了巨大的波浪和水氣，滾動的波浪中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質。它捲

過水面，洶湧而行，在 4分鐘內已傳出 5公里，很快就吞沒所有的試驗艦隻，

使整個礁湖都沐浴在升騰的水霧中，如圖四。

「貝克」造出了當時人類所知最大的波浪。隨著成百萬噸水被拋上天空，海中形成

一個巨大的空洞，周圍的海水沖進來填充它，產生此起彼伏的浪山。爆炸把能量

傳給周圍的海水，它像大錘一樣敲擊著目標艦外殼，通過這種方式海水直接敲

沉9艘艦船，其餘的也嚴重受損，船艦損壞情況如圖五。

三、水下炸試驗

美軍在比基尼環礁未實施深水核試爆，直到 1958年在瓦夫(Wahoo)地方，行動

為代號「硬餅乾(Hardtack)」，在水深500呎實施核爆，此次視為深水核試爆，

試爆後

5.3秒產生 900呎水霧圓頂如圖六，產生熱空氣及水蒸汽充滿整個水霧圓柱，約

11.7秒產生最高的 1700呎煙雲如圖七，最後未產生核爆蕈狀雲，只有長 2.5哩

及寬1000呎之水霧如圖八，以初速 75哩/小時向外擴張。

參、核爆爆震波及底湧之影響

核子爆炸之爆震波為核子爆炸後最主要的威力，在空炸及面炸時產生之爆震波

威力較大，爆震波會使艦艇上暴露人員遭受損傷，對人員之殺傷半徑如表一〔註

五〕。然而艦艇本身之設計對爆震損害具有很強的抵抗力，建造時其設計及所用

材料，均以能承受強大壓力與張力為著眼，艦艇浮在水上可隨波逐流而不致因



艦身搖幌而遭受損害。然而水下炸之核爆會產生「底湧」，對艦體結構的影響較大

如圖九。

若原子彈在水下 200呎爆炸，此試爆視為水面炸，其底湧於 10至 12秒鐘形成，

最初外張速度為每分鐘1浬，至炸後 4分鐘，外張距離到兩浬半時，其速度就

大為減少，而低於一般艦速，底湧整個持續時間約為 10至 15分鐘〔註六〕。以在

比基尼環礁「貝克」核彈試爆為例，所產生之距離、最大浪高及時間之關係如表二

〔註七〕。

核子爆炸時水下震波所產生之底湧與深水炸彈爆炸時相似，但核子爆炸的範圍

較廣。水下震波能使數浬內的艦艇遭受損害，但損壞程度視核武產量與爆炸深度

而定。艦艏方向與艦型對損害程度亦有相當影響，如艦艏正向或背向爆震波，遭

受爆震的損害將較小。艦殼損傷大部分是鋼板撕裂或下凹，及龍骨斷裂或彎曲，

鋼板撕裂將造成漏水或整個艙間進水。震波並將迅速傳遞至艦上各部分，使裝備

遭受進一步損傷。如主機、鍋爐、管路系統、大軸容易遭受震動破壞，導致重大災

害。一般來說艦艇上層建築如駕駛台、信號台為輕型結構，抗爆能力較差，易產

生內凹和塌陷，因而是艦艇結構中的薄弱部位。

現行我國海軍艦艇對核爆底湧所採取之防禦措施如下：〔註八〕

一、嚴格執行物質防險情況

物質防險情況之嚴格實施，不僅為艦船平時在港、航行、或作戰時發生災害之最

大保障，亦為防禦落塵感染及底湧衝擊至艦艇內艙之最重要手段。平時在港時為

丙級防險需將標示有　、  、X裝置關閉保持基本管制措施；出港航行時為乙級

防險，除上述關閉外另將標示有 Y裝置關閉，以維持航行時管制措施。作戰時除 

、 、X、Y關閉外，另需將　、Z裝置關閉；在核生化狀況時 　、 、X、Y、 、Z、 、W均

需關閉。

二、噴灑系統之使用

海水噴灑系統利用海水噴霧裝置，於核爆後至落塵終止期間開啟，使水霧掩蓋

艦艇上層建築、各砲位及上甲板重要部位，如使用得當可使 95％的落塵或底湧

無法沾染到艦上。海水噴灑系統之防禦標誌為　，開啟與否一定要依艦長或指揮

官之命令行之。

三、採取緊急迴避行動

艦長接獲瞭望報告獲知核子武器爆炸，應即以最高速率遠離火球或水柱，並最

好採上風方向行駛。假設爆炸後，艦艇在距表面零點僅 1浬之嚴重損害區，如不

計爆震及熱輻射損害，艦艇能以 20浬速率迅速逃避，能在 4分鐘航至距表面零

點3浬之外。此後使艦速快於底湧外張速率，此時艦上人員如獲有適當保護及海

水系統沖洗，底湧侵襲之危害當可避免。

肆、核爆之熱輻射效應

核爆之熱輻射將造成極高之表面溫度，使物質焦裂甚而起火燃燒，或使人員是

暴露之皮膚遭受一、二級或三級灼傷，亦可能造成暫時或永久性失明及網膜灼傷

等症狀，熱輻射對暴露人員之殺傷半徑如表三〔註九〕。



在核子武器爆炸中高熱與起火燃燒為造成裝備損害之因素，隨空中爆炸而起的

熱輻射，將襲擊數哩至數十哩內未經掩護的任何目標。當侵襲任何暴露表面時，

部分會被吸收並立即變成熱能，由於核爆之輻射能量幾乎在炸後數秒內全部放

出，故任何暴露目標或物質，其表面所吸收熱能沒有足夠時間傳導至內部，因

此核爆之熱輻射將造成極高之表面溫度，而使物質焦裂甚至起火。

核爆起火可依其來源分為主要與次要兩類，主要火源是由熱輻射直接點燃紙張、

衣物、木料等易燃物品而起火，次要火源是由爆震而造成的其他起火源，如爐灶

倒塌、瓦斯或其他燃油管路破裂及電路短路等。從比基尼環礁核子爆炸試驗中，

證明熱輻射並非造成船艦損害的重要因素，因海軍艦艇外表實際上都具有良好

的防火性能，但也可能在嚴重爆震損害後，因汽油或彈藥等易燃物品造成次要

火源損傷。

伍、核射線之影響

核爆瞬間產生之加馬射線具有高穿透力，會隨落塵將放射性質點飄落至艦艇各

處，使感染人員人體組織遭受破壞，甚至死亡，早期核射線對暴露人員之殺傷

半徑如表四〔註十〕。

陸、放射性落塵之影響

落塵之形成主要是核子武器爆炸時，武器本身所產生炸後產物與爆震尾風攜向

空中之地面感應塵土，在海面上則為水氣、泥漿及鹽類，混合而成原子雲，當此

雲停止上升後，由於溫度降低，乃凝結為微粒，並隨風逐漸飄落地面涵蓋廣大

地區，此種飄降微粒具有甚高之放射性，即稱落塵，而其涵蓋地區則稱為落塵

地區，尤以原子雲底端之基浪內含落塵濃度最高，影響最為嚴重。

一、落塵來源

(一)未分裂原料

核子武器爆炸後，仍有部分原料未能參與連鎖反應而未分裂並散佈於落塵中，

此部分原料即稱未分裂原料，能釋放出阿伐粒子，會造成人員體內劑量。

(二)分裂產物

核子武器爆炸後，分裂較重的超鈾元素成為較輕的元素，此種超鈾元素皆以一

種或多種同位素狀態出現，且具有放射性，能放出　與　射線。

(三)中子活化產物

係指地面土壤中元素及其他物質，在海上即是水中泥漿、鹽類，遭核爆後初發射

線之中子活化形成放射性同位素，能釋放出阿伐、貝他及加馬射線。

二、影響落塵形成之因素如下

(一)武器產量：落塵與武器產量成正比，產量愈大，落塵愈多。

(二)武器設計：核子武器有分裂與融合兩種原料，若由分裂性原料製成落塵中

輻射性強，若由融合性原料製成則輻射性較弱，故分裂產量與總產量比，決定

核武器落塵輻射性之強弱，亦直接影響落塵之多寡。

(三)爆炸方式：炸高可決定落塵量之多少。

(四)天候因素：



1.風為落塵飄落決定性因素。風向決定落塵飄落方向及範圍，風速決定落塵地區

遠近，風速愈大，涵蓋地區愈遠。

2.雪及雨加速落塵之降落，會使很小地區形成很大的輻射強度，尤其地勢低處

為然。

(五)陸上核子武器爆炸所產生含有土壤之落塵，會受土質硬度及組成而影響，

如土質硬度愈低，落塵量愈多，及土質中含有易捕獲中子的元素愈多，落塵之

放射性愈高。

三、落塵預測

落塵預測圖調製可於炸前落塵預測，或於核武爆炸後接獲核子觀測報告做為炸

後落塵預測。其所用比例尺可依實際需要而定，並不必與風向圖所用之比例尺相

同，惟必須與地圖之比例尺相同。海上深水核爆不會產生原子蕈狀雲，因所產生

放射性物質皆分散於水中，所以無落塵飄散之擴散。然而海上空炸及水面炸，依

美軍「核子污染迴避」(FM3-3-1)準則，落塵預測圖調製與陸上核爆時方法相同，

並無其他方法，因海上核爆所產生含有放射性污染之水蒸氣、泥漿及鹽類等放射

性物質，與陸上核爆所產生之放射性塵土及水滴皆屬氣溶膠會隨大氣層流動分

散至各處，可延用原有陸上核爆落塵預測圖調製方法，使用 M5A2簡易落塵預測

方法及詳細落塵預測等方法。

柒、艦艇核生化集體防護

水面炸、水下炸之落塵危險性較空炸為大。水下炸後，激浪與水滴落塵將放射性

粒子帶至艦艇各處，因而使艦體結構、裝備、港口及沿岸設施均感染放射性，造

成操作人員遭受輻射污染的危險。

世界各國海軍為加強核生化防護，研製艦艇集體防護系統，以大幅提升在核生

化戰爭中存活率。集體防護系統的研究設計始於 60 年代中期，該系統的開發設

計以德國最早，繼而英國及美國也相繼投入研究設計，俄羅斯的水面艦艇也從

60、70年代的個體防護改為集體防護。美國在 80年代開始設計建造第一艘核生化

集體防護系統之神盾級導彈驅逐艦(DDG-51)，並納入爾後艦艇設計之規範。

集體防護系統主要目的是要提供乾淨的空氣，以保護艦艇人員免受核生化戰劑

危害，並維持一定的通風能力。艦船設計首先要考慮集體防護區，對防護區要實

施密閉，同時要採取正壓通風（艙內壓力高於外界壓力）。另每個密閉區都有獨

立的通風系統，並分級設置過濾吸附器，以對抽入的外界染毒空氣加以濾除及

淨化。艦艇集體防護系統的要求〔註十一〕如下：

一、良好之封閉技術

封閉艙室的建築結構密封性能要好，門、窗、艙口蓋均要採取密閉措施，用氣密

門代替傳統的水密門。要保證密閉艙內造成的淨壓力值至少要與外界氣流形成的

動壓力值相等，且艙內正壓值應保持在 500Pa；此外建築結構外露表面必須堅

固，以抵禦核爆震波之壓力。

二、良好之核生化過濾技術

核生化過濾技術是集體防護系統的核心技術。集體防護系統的成功與否，關鍵在



於該技術的效果。對核生化過濾技術的要求是平戰結合，持久耐用。平時能為艦

員提供良好的環境條件，保證 CO2濃度不超過允許值，有充足的氧氣供給；戰

時保證對放射性落塵、以蒸氣和氣溶膠形式出現的生物戰劑及化學戰劑提供有效

的防護；同時向空調通風系統提供足量的淨化空氣，以維持密閉艙室所需的正

壓。

三、空調通風技術要求

空調通風技術為核生化過濾分系統的配套技術，其要求是保證各密閉艙內均勻

送風，以確保各密閉艙室所需的正壓，滿足密閉艙室設備，特別是電子設備所

需的環境條件，保證密閉艙室工作人員的舒適，即保證人與設備所需的溫濕度、

潔淨度。集體防護系統的空調通風系統與普通空調通風系統不同，其送風系統要

滿足艙室 500Pa正壓，送風量與產生之噪音須同時考量。另在密閉增壓區域內，

還要考慮泄壓裝置，使超壓值維持在合適的範圍內。

四、自動控制與監測技術要求

可自動進行氣密門開關、核生化污染度、超壓值及各種氣體含量的監測警報，能

自動控制氣密門及抵抗爆震波衝擊、開停空調通風分系統、核生化過濾分系統，

以自動調節控制對密閉區之正壓值、溫濕度、二氧化碳及氧氣濃度。

捌、艦艇泊港及海上航行核生化防護戰術作為〔註十二〕

一、艦艇泊港時

(一)攻擊前之行動

1.加強各類情資偵蒐並做詳細之研析判別。

2.地區後勤支援單位應儘速恢復艦艇之機動作戰能力。

3.具機動之艦艇應即完成疏散，並利用沿岸海角地形或島嶼有利地形進行疏散，

以減輕損傷。

4.配合地區防空火力，加強對敵來犯方位之火砲準備工作。

5.艦體完成核生化防檢措施，人員依照規定進入掩蔽部位，並採取防護措施。

(二)攻擊後之行動

1.地區核生化中心應完成落塵預測或下風危害圖之繪製，並分發各單位。

2.地區偵消區隊應即對碼頭實施偵檢、消除作業，艦艇單位則對艦體實施偵檢、

消除作業。

3.立即檢討戰損狀況，並回報地區指揮部。

4.協調地區後勤支援單位，儘速對受損之艦艇實施搶救作業，俾利儘速恢復機

動力。

5.人員損傷應儘速治療及後送醫療單位，並回報指揮部及補充人力。

二、艦艇海上航行時

在核子攻擊中迴避為主要的戰術行動，最適當的防禦部署應為不超過一艘艦艇

被擊沉或受到嚴重的損壞，可分核子武器攻擊前、中、後所採取之行動來探討：

(一)攻擊前之行動〔註十三〕

1.加強對海、空觀察及偵蒐，各類情資作詳細之研析判別。



2.採主動先制之要旨，摧毀或癱瘓敵核生化作戰能力。

3.採用各種戰術手段迷惑、擾亂敵人，設置各種假目標遂行欺敵，選擇好預備目

的地，卻經常變換和轉移，使敵人摸不清，抓不到攻擊目標。

4.對敵人雷達、天線、無線電、紅外線等系統實施干擾。

5.做好攻擊及律定各艦隊機動迴避措施之準備。

6.艦隊指揮官對艦隊之疏散，在兼顧敵空中及潛艦之威脅下，應有效掌握部隊，

使能適時集中，在統一指揮下遂行作戰。

7.艦艇實施各部位加強固定，完成核生化特級防檢，搬移危險物品，及備便各

偵檢、防護、損管器材。

8.支隊核生化中心應就各項情資研判，及相關地理區域、氣象資料等，繪製落塵

預測圖分發所屬部隊。

9.編隊支隊指揮官應發布艦隊疏散後重新編隊之會合點，該位置之方向係在編

隊中心有效落塵風之上端，其距離約等於污染區直徑與編隊直徑之和。編隊會合

點位置選定時考慮因素如下：

(1)有效落塵風之方向及強度。

(2)預期中之核子武器能量。

(3)潛艇威脅。

(4)重新編隊預計需要之時間。

(5)部隊需要航行之方向。

(6)在該清況下可接受之染毒率及總染毒量。

(7)序列內其他編隊之位置。

(8)由於侷限水域、或特殊任務，如兩棲作戰或水雷作戰等形成之航海上的限制。

(二)攻擊中之行動

一般海軍艦艇愈下層甲板對爆震波，熱輻射及初發射線效應都能提供相當防護，

艦艇所採取的方法如下：

1.艦艇於海上遭受核子武器攻擊時，應立即採取迴避運動。

2.開啟核生化噴灑沖洗系統，使露天甲板以上建築全部被水霧所籠罩，全艦噴

灑系統如正常操作，可移去80％至 85％的落塵沾覆。

3.完成核生化防檢，全艦各部門水密門、艙口蓋及標示之各裝置均應關閉，無孔

蓋或話筒之裝置一律以帆布嚴密包裹。

4.有足夠之預警情況下，露天甲板上之人員應撤離至水線以下之深層艙間。

5.核子武器爆炸閃光初始，暴露於甲板艙外之人員應採取防護措施如下：

(1)立即帶上防毒面具。

(2)緊閉雙眼，以手掩面，並於最佳掩體後方臥倒。

(3)當閃光及熱感消失後應立即抓牢艦上堅固物，以防「震波」侵襲。

6.如核武爆炸發生於編隊之內或對編隊有危害之附近時，各艦應立即採取行動，

毋需等待戰術指揮官之命令，艦長應依照下列規定操縱艦船：

(1)使用最大速率遠離炸點，並儘量逆風行駛，遠離落塵或底湧威脅。



(2)為有效駛離落塵區，在落塵下風之船隻，應採取與落塵風向成 45度至 90度

之夾角航行如圖十所示，至於確實之航向應依照艦船航速及落塵風速而定。

(三)攻擊後之行動

1.核爆後偵檢消除作業

(1)開啟射線偵檢器量測射線強度並記錄，繪製落塵對數圖分析偵檢、消除時機

及衰減率大小，以提供人員外出作業停留時間之參考及恢復部分通風之依據。

(2)由於核爆時有爆震、熱輻射、底湧等現象，皆可對人員產生傷害，因此核爆幾

分鐘後，急救人員應即瞭解全艦各部位是否有人員傷亡，並執行緊急救護及後

送醫療作業。

(3)偵檢作業必須在人員劑量不超過「人員劑量限值」下完成，偵檢原則以角落、

縫隙處、纜繩、帆布等區域為主，如偵測到有物質感染輻射，應予以隔離並標示。

(4)消除作業依據落塵對數圖由射線中心判定消除作業時機，消除原則由高至低、

由前至後、由中心至兩舷，並對標示感染區域做徹底消除動作。

2.在疏散期間，各艦必須顧及潛艇威脅，以及該地區內核子爆炸之效應。

3.萬一在遠距離發生核子爆炸時，指揮官如認為需要，應運動編隊以離開落塵

可能區。

4.離開落塵區後，應前往指定之集合點。護航船隻在駛往會合點途中，應屏衛其

附近之後勤補給艦船前往會合點。

5.除非指揮官有其他指示外，則第一艘抵達會合點之艦艇，即自動成為編隊嚮

導艦。

6.重新集合船團之行動，應遵照指揮官之前命令行事。

7.為使指揮官於核子攻擊後，能衡量其部隊之戰鬥效率，所有艦艇必須報告該

艦之作戰效能。

玖、結語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核生化武器和載具的改進，有能力使用核生化武器的國

家不斷增加，雖兩岸之間直接核戰爭的可能性已大大地減少，但在未來的局部

衝突和海戰中遭遇核生化武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核生化武器對海上的打擊目標

主要是大型艦艇，若台海發生戰爭美軍介入時，其航空母艦戰鬥群即可能是主

要目標；另外，攻擊的目標也可能為海軍基地、港口及沿海重要目標，以切斷敵

方海上交通線及後勤支援，使敵方癱瘓，以利後續登陸作戰。

海軍在未來台海戰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肩負維護台海對外航運暢通，阻敵對

我之海上封鎖或武力進犯，針對可能遭中共核子武器攻擊之威脅，我海軍應有

之作為如下：

一、強化核生化中心作業能力

海軍各任務支隊及艦艇應成立「核生化中心」，可設置於旗艦之戰情中心內，負

責核落塵預測圖調製、射線劑量計算、人員撤離掩蔽路線位置圖、艦內、外監測站

位置、消毒站配置及人員除污動線圖規劃。

二、嫻熟防護具使用



防護面具與防護衣是個人防護之主要裝具，須人人熟悉佩戴及穿著之要領，俾

能在核生化狀況下，確保生命安全，保持戰力。

三、定期艦隊核生化防護操演訓練

艦隊定期對所屬艦艇實施海上航行或是陸上泊港之核生化防護操演，建立標準

行動準據，藉由演訓過程驗證及修訂程序，俾能在遭受核生化攻擊時採取最適

當之防護行動，大幅降低人員傷亡及裝備損壞。

四、加裝艦艇集體防護系統

艦艇集體防護設計是防護核生化武器之最佳方法，過濾污染空氣提供乾淨無虞

之空氣，此設計均已納入先進國家之海軍艦艇建造要求。反觀我國海軍之主力作

戰艦多數無此系統，建議可先對船上重要艙房加裝局部核生化過濾系統，防止

有毒氣體及化學、生物和放射性懸浮粒子進入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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